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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承辦老師您好： 

   有關核銷準公共幼兒園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幼兒延長照顧服務經費，請

檢具「收據」、「支出明細表」及「請領清冊」，說明如下： 

一、經費請領清冊： 

(一)幼童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身分屬性請依全國幼生系統申請清冊填寫。 

(二)請領金額：請依每月實際與家長收費金額填寫。 

(三)小計欄位請加總後填寫。 

(四)清冊編號 請依全國幼生系統申請清冊填寫。 

(五)清冊表格請依幼兒園實際參與人增加或刪減。 

(六)經費請領清冊填寫： 

1、 選擇分頁 

     2、資料填寫(申請經費總計)： 

上學期 下學期 

按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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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裡 

(1)虛線選起來 

(2)按這

裡 

按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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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刪除多餘表格  

 

 

 

 

 

 

 

(1)按左鍵選起來 

(2)按右鍵 刪除 

完成 

這裡也要加總 

 

幼生管理系統可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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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整表格高度 

按左鍵選起來，按右鍵 

選列高 

輸入合適的列高，請多試幾次，讓

家長簽名或蓋章時能有舒適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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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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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明細表填寫(核銷需依教育局會計室 110年 4月修訂新版本) 

 

1個月

1張收

據，數

數看當

學期有

幾張收

據，幫

它們編

號 

準

公

共

幼

兒

園

辦

理

延

長

照

顧

服

務

經

費 

A 

請

看

公

告

核

定

表

上

的

金

額

填

寫 

B 

請

請

依

清

冊

金

額

填

寫 

A-B 

請記得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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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據填寫 

 

 

○○○學年度第○學期 

 

請注意 

請填寫核定

表序號 

會計章獨立 


